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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 第 1 學期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赴大陸交換研修推薦資格申請簡章 

 
一、交換時間：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一學期。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03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17 點截止。 

三、交換費用：免交姊妹校學雜費用，需自行負擔中國文化大學學雜費、個人

機票、交換期間生活住宿費。 

※部分姊妹校需自行負擔學雜費用，以各校公告簡章內容為準。 

四、申請對象： 

(一) 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之在籍學生，不包含休學學生。 

(二) 在校歷年操行成績不可低於 80 分。 

(三)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總成績不可低於 60 分。 

(四) 如有特殊條件將備註於學校列表的附件欄。 

五、申請程序 

（一）校內推薦資格初選 

1.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03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17 點截止。 

 

2. 申請文件： 

 

(1) 中國文化大學赴大陸姐妹校交換申請表（系統自動生成）。 

 

(2) 中文簡歷：格式不拘，可含自我介紹、專長興趣、國際交流、接待

或公共事務參與、各項活動等相關經驗等。 

(3) 交換期間讀書計畫：300 字以內、格式不拘。 

 

(4) 歷年成績單：須附班級排名百分比。 

 

3. 申請方式（需完成線上系統與紙本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1) 至線上系統填寫個人基本資料，並上傳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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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寫完成後，於線上報名系統點選表單下載按鈕，系統會生成WORD申請

表，請自行調整排版列印並請系主任簽章，研究生須加附指導教授簽章。 

(3) 請將系統生成之申請表以及相關申請文件於截止期限前繳交至大恩館3樓。

線上系統與紙本資料皆需完成繳交，其中一項資料未繳交完善，將視同放棄申請，

逾時亦不予受理申請。 

(4) 初審通過後，將於 03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面試時間，請留意填寫信箱之

信件。 

 

(5) 初選面試過後，將於 03 月底前公告於陸生服務網網站，並同時以電

子郵件通知錄取推薦資格，若未於指定時間回覆，將視同放棄本次

推薦資格。 

 

 陸生服務網網站 

 

(6) 若接受推薦，將依姐妹校時程將申請資料寄送至姐妹校進行決選。 

（二）交換資格姐妹校決選：將依各姐妹校審核標準辦理

六、申請名額、標準與公告： 

（一）申請名額：依各姐妹校提供之名額，請詳見學校列表資訊。 

 

（二）審核標準： 

 

1. 歷年在校成績：30%。 

歷年平均成績×40% +（1-累積班排名百分比）×100×60%。 

2. 面試成績：40%。 

3. 書面資料：30%。 

 

（三）赴本校長期友好省市或學校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為鼓勵本校學生赴姊妹校海外交流學習，擴大學生視野、提升未

來學習就業競爭力，本校學生赴長期雙向學生交流的省市或學校

進行一學期交換者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長期雙向學生交流的省市或學校名單請見學校列表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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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公告： 

1.  推薦資格名單將於初選結束後公告至陸生服務網網站，請被推薦同

學於規定時間內回覆並繳交保證書，如未回覆以及繳交保證書將視

同放棄推薦資格。 

2.  若錄取推薦學校後，該校不受理申請，將依現有姊妹校從缺名額進

行補選，選拔及推薦方式與初選一致。 

3.  推薦資格名單須經由學校進行審查及簽核，方能由本校推薦至姊妹

校，將由姊妹校進行最終審核(依各姊妹校標準)，姊妹校審核通過

後，可依個人規劃安排出境交換相關事宜。 

4. 錄取推薦資格名單如有人員增減或異動，將另簽請核示。 

（五）錄取推薦資格後注意事項： 

1. 凡本校推薦之學生，應備妥姊妹校要求之各項申請表單及保證書，

並由姊妹校保留審查入學之最終決定權，未獲姊妹校審核同意者，

即取消交換資格。 

2.  凡經推薦，不得要求更換姊妹校或交換學期。若欲放棄推薦資格，

須繳交推薦資格放棄書。 

3.  為顧及學生交換時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合告知有無曾經受身

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4. 畢業門檻抵免-全球競爭力檢定認證（原英文門檻）： 

至境外大學交換（含雙聯）修習課程，成績及格者一學分獲得一點 

，參與本校辦理之國際交流活動累積點數達六點者，經教務處審核

通過，可抵免畢業門檻。 

5.  具役男身份者，需繳交相關文件辦理役男出境核准手續，錄取後未

能按規定提供辦理資料，導致審核程序延誤造成無法出境之情形請

自行承擔。 

6.  此次預先徵選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大陸姊妹校交換研修學生，屆

時需視各姊妹校情況及相關機關政策而定，姐妹校交換名額及條件

若有規定變動而更改，申請者須視新規定接受，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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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遇姐妹校不受理申請及無法如期前往之情事，將取消本次交換申

請，名額不予保留。 

8.  未盡事宜，將適時公告補充，如有疑問請至大恩館3樓或來電詢問。

葉雅薇(02)2700-5858 分機 8142。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與錄取推薦資格階段 

1.  申請者需自行查明欲申請學校是否有無適合之系所及課程，請審慎

填寫申請學校志願。若錄取推薦資格學校無適合系所與課程，申請

者需自行負責，不得要求重新填寫申請學校。 

2.  每位申請者可填寫五所學校志願，請依個人規劃填寫學校志願序，

將按個人填寫志願序作為分發依據，經錄取推薦學校後不得要求分

發學校之順序。如錄取推薦第二志願學校，不得要求錄取第三志願

學校，請審慎填寫申請學校志願序。 

3.  役男身份之學生赴大陸交換研修時，請依規定提供相關文件以利學

校辦理出境手續。核准出境後，請依核准公函內容規定辦理，並於

核准期限內準時返回，不得有滯留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需自負

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本校校規處置。 

（二）學分事宜 

 

1. 申請者應於赴大陸交換研修前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 

返校後學分抵免作業，將由所屬學系依規定辦理。 

 

2. 姐妹校寄送成績單時間不一，請自行評估學分抵免作業時間，若 

抵免時間問題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需自行承擔。 

 

3. 前往姐妹校交換期間，請按本校修課規定修滿最低學分。 

 

（三）赴大陸姐妹校交換期間 

 

申請者因不可抗力之故需中途放棄者，需事先告知本單位。無故放

棄造成兩校作業困擾者，將影響未來申請交換生之權益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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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換研修學校列表: 

⚫ 交換學校一覽（可抵免學分） 

因各校簡章公告時間不一，將依實際收到簡章資訊調整交換學校名單與規定。 

 

編號 省分 校名 名額 備註 台生 港澳生 外籍生 

1 北京市 北京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85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僅開放大學部學生申請 

★僅開放文學院學生申請 
○   

2 
北京市 中國傳媒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85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不開放 115 學年為畢業班學生申請 

○ 
  

3 
上海市 上海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 ○ 
 

4 
上海市 同濟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僅開放 40 歲以下學生申請 
○ 

  

5 

 

上海市 

 

華東師範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不開放 115 學年為畢業班學生申請 

★不開放外語學院、理工學院學生申請 

○ 

  

6 
江蘇省 南京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30% 

★教育學院、藝術學院僅開放研究生申請 

○ ○ 
 

7 浙江省 浙江大學 2 

★管理學院未開放碩博申請 

★未開放建築系、都計系、美術系、體健學院

學生申請 

★僅開放大二、大三同學申請 

★學業總平均 85 分以上或班排前 20% 

○ 

  

8 安徽省 安徽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不開放藝術學院學生申請 
○ ○ ○ 

9 福建省 廈門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不開放一年級及 114 學年為畢業班學生申請 
○ ○ 

 

10 山東省 山東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 

 

○ 

11 山東省 濟南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12 河南省 河南大學 2 ★不開放 115 學年為畢業班學生申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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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湖北省 武漢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   

14 重慶市 西南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 ○  

15 重慶市 重慶大學 1 
★僅開放大二以上且具有一年成績者申請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  
 

16 四川省 四川大學 2 

★僅開放大二以上且具有一年成績者申請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17 
陝西省 陝西師範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18 甘肅省 蘭州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  
 

19 甘肅省 西北師範大學 2 
★可接收延畢生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20 吉林省 吉林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班排前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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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修學校一覽(不可抵學分)： 

因各校簡章公告時間不一，將依實際收到簡章資訊調整研修學校名單與規定。 

 

編號 省分 校名 名額 備註 台生 港澳生 外籍生 

1 廣東省 深圳大學 5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接收延畢生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2 山東省 烟台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3 

 

北京市 

 

北京語言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 ○ ○ 

 

4 

 

四川省 

 

成都體育學院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5 

 

四川省 
成都信息工程

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6 四川省 四川傳媒學院 1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7 四川省 四川旅遊學院 1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  

8 四川省 四川師範大學 1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  

 

9 江蘇省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接收延畢生 
○ 

 ○ 

10 江蘇省 蘇州科技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   

 

11 

 

甘肅省 

 

西北民族大學 

 

2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接收延畢生 

※可申請獎學金補助 

 

○ 

  

12 重慶市 四川美術學院 2 ★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或班排前 50% ○   

13 陝西省 西安美術學院 1 ★學業總平均 60 分以上 

※可申請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 

  

 


